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經濟部水利署 函
地址：臺中市南屯區黎明路二段501號
聯 絡 人：林慧惠
連絡電話：02-37073162#3162
電子信箱：a100072@wra.gov.tw
傳　　真：02-37073164

受文者：經濟部水利署第九河川分署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3年3月15日
發文字號：經水人字第11353100560號
速別：普通件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附件：如文 (1131001339_coa11308212230112156_di.pdf、1131001339_1130821223-來

文.pdf、1131001339_602000000a113567875601-97-1.pdf、
1131001339_602000000a113567875601-97-2.pdf)

主旨：銓敘部函以，關於已退休公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休金、

月撫卹金（年撫卹金）或遺屬年金（月撫慰金）（以下統

稱定期退撫給與）給付金額，經考試院、行政院民國113

年3月8日會同公告調高4%並自113年1月1日生效一案，請

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經濟部113年3月14日經人字第11308212230號函轉銓敘部

113年3月12日部退三字第1135678756號函辦理，並檢附經

濟部原函（含附件）影本1份。

二、為配合旨揭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溯自113年1月1日起調高

4%，相關事宜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實施日期、適用對象及給付

項目：

１、調整實施日期：自113年1月1日起調整生效。

２、調整適用對象：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8

總收文

11353013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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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１)以112年12月31日（含當日）以前生效之公（政）

務人員退撫案件為調整方案適用對象。

(２)法令依據：

甲、依公務人員退休資遣撫卹法（以下簡稱退撫法）

第67條及其施行細則第30條、第103條、第104條

規定，公務人員或遺族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之

調整，以調整方案實施前已生效之退撫案件為適

用對象。

乙、依政務人員退職撫卹條例（以下簡稱退職條例）

第18條、第33條及其施行細則第5條規定，已退

職政務人員或遺族所領月退職酬勞金、月撫卹金

（年撫卹金）或遺屬年金（月撫慰金）（同前所

稱定期退撫給與）給付金額，遇公務人員月退休

金調整時，依其調整方式及比率調整之，並以調

整方案實施前已生效之退撫案件為適用對象。

３、可適用之給付項目：

(１)公務人員部分：

甲、依退撫法審（核）定之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（含

展期、減額月退休金及月補償金）、遺屬年金

（含展期）及月撫卹金。

乙、依原公務人員退休法（以下簡稱原退休法）審

（核）定之支（兼）領月退休金（含展期、減額

月退休金及月補償金）、月撫慰金（含展

期）。

丙、依原公務人員撫卹法審（核）定之年撫卹金。

22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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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２)政務人員部分：

甲、依原政務人員退職酬勞金給與條例審（核）定之

支（兼）領月退職酬勞金及月撫慰金（遺屬年

金）。

乙、依退職條例第2條規定，由現職軍、公、教人

員、其他公職人員或公營事業人員轉任之第1類

政務人員，分別按各該適（準）用法令所定調整

機制之調整內容辦理。

丙、適（準）用原公務人員撫卹法審（核）定之年撫

卹金。

４、不適用之給付項目：

(１)公務人員部分：

甲、一次性給付。

乙、眷屬實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：依84年6月30日以

前施行之原退休法規定，除月退休金外，眷屬實

物代金及眷屬補助費應另外十足發給，以其性質

並非月退休金，自不適用本次調整，而應由支給

或發放機關依規定另行計給。

丙、未成年子女每月比照國民年金法規定之老年基本

保證年金給與標準加發之撫卹金：茲以老年基本

保證年金給與標準，應以國民年金法所定中央主

管機關公告者為準，爰上述加發之撫卹金金額係

隨上述公告內容而調整，亦不適用本次調整（退

撫法施行細則第78條規定參照）。

(２)政務人員部分：00

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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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、一次性給付。

乙、第1類政務人員依各該適（準）用法令之調整內

容中，不適用本次調整之給付項目。

５、113年1月1日（含當日）之後審（核）定，並溯自112

年12月31日（含當日）以前生效之退撫案件，亦適用

本次調整。

(二)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之調整基準：

１、依退撫法施行細則第104條規定，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

額之調整，應以本次調整方案自113年1月1日實施時之

給付金額調高4%後發給。

２、本次調整方案溯自113年1月1日實施後，自113年度起

之各年度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之調整方式，說明如

下：

(１)111年6月30日（含當日）以前生效之退撫案件：以

審（核）定機關原審（核）定自113年1月1日起各

年度給付金額，先按前次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公告

自111年7月1日實施之調整方案調高2%，再調高4%

後發給。

(２)111年7月1日（含當日）起至112年12月31日（含當

日）止生效之退撫案件：以審（核）定機關原審

（核）定自113年1月1日起各年度給付金額調高4%

後發給。

３、支（兼）領展期月退休金、展期遺屬年金或展期月撫

慰金者，自其可開始領取之日起，其給付金額之調整

方式，依退撫法施行細則第30條及第53條規定，說明

39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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如下：

(１)展期月退休金、展期遺屬年金或展期月撫慰金：

甲、111年6月30日（含當日）以前生效，但本次調整

方案113年1月1日實施時尚未開始領取給與之案

件，按審（核）定機關原審（核）定之給付金

額，俟其開始領取之日起，先按前次考試院及行

政院會同公告自111年7月1日實施之調整方案調

高2%，再調高4%後發給。

乙、111年7月1日（含當日）起至112年12月31日（含

當日）止生效，但本次調整方案113年1月1日實

施時尚未開始領取給與之案件，俟其開始領取之

日起，按審（核）定機關原審（核）定之給付金

額調高4%後發給。

(２)上述支（兼）領展期月退休金人員，於開始領取月

退休金之日前亡故時，其遺族請領遺屬年金之給付

金額，說明如下：

甲、111年6月30日（含當日）以前退休生效，但本次

調整方案113年1月1日實施時尚未開始領取給與

之案件，於開始領取月退休金之日前亡故時，按

亡故退休人員原審（核）定得開始領取月退休金

金額之半數，先按前次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公告

自111年7月1日實施之調整方案調高2%，再調高

4%後發給。

乙、111年7月1日（含當日）起至112年12月31日（含

當日）止退休生效，但本次調整方案113年1月1

81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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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實施時尚未開始領取給與之案件，於開始領取

月退休金之日前亡故時，按亡故退休人員原審

（核）定得開始領取月退休金金額之半數，調高

4%後發給。

(三)離職公務人員請領保留年資之月退休金：

１、依退撫法施行細則第125條規定，112年12月31日（含

當日）以前離職公務人員且已開始（自年滿65歲之日

起）發給保留年資月退休金，亦應依退撫法第67條所

定調整機制計算發給金額，其調整方式說明如下：

(１)離職公務人員請領保留年資之月退休金給付金額調

整基準，依退撫法施行細則第104條規定，以本次

調整方案自本年1月1日實施時之給付金額調高4%後

發給。

(２)本次調整方案溯自113年1月1日實施後，自113年度

起各年度給付金額之調整方式，說明如下：

甲、111年6月30日（含當日）以前離職且已支領保留

年資月退休金者，以審（核）定機關原審（核）

定自113年1月1日起各年度給付金額，先按前次

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公告自111年7月1日實施之

調整方案調高2%，再調高4%後發給。

乙、111年7月1日（含當日）以後離職且已在112年12

月31日（含當日）以前支領保留年資月退休金

者，以審（核）定機關原審（核）定自113年1月

1日起各年度給付金額調高4%後發給。

２、112年12月31日（含當日）以前離職公務人員，但尚未62
5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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審定開始（自年滿65歲之日起）發給保留年資月退休

金者，亦應依退撫法第67條所定調整機制計算發給之

金額，其調整方式說明如下：

(１)111年6月30日（含當日）以前離職公務人員，應依

規定先計算保留年資各年度應發給之月退休金金

額，並按前次考試院及行政院會同公告自111年7月

1日實施之調整方案調高2%，再調高4%後，自離職

公務人員年滿65歲之日起發給。

(２)111年7月1日（含當日）起至112年12月31日（含當

日）止之期間離職公務人員，應依規定先計算保留

年資各年度應發給之月退休金金額，調高4%後，自

離職公務人員年滿65歲之日起發給。

３、113年1月1日（含當日）以後離職生效案件不適用

之。

三、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之實務發放作業：依退撫法施

行細則第104條及退職條例第47條等規定，未及於公告當期

發給日前調整發給金額時，應於下一個定期發放日補發或

調整發給金額，說明如下：

(一)作業時程：各支給或發放機關及公務人員退休撫卹基金

管理局（以下簡稱基金管理局）自113年4月1日起，按調

增4%後之金額進行發放作業，並補發113年度先前月份調

增4%之差額；若作業不及，至遲應於113年4月19日前完

成補發或調整發給金額。

(二)作業系統：前述適用對象之發放金額，銓敘部已完成調

高4%之前置作業，並積極協洽行政院人事行政總處【全
90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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國公教人員退休撫卹整合平臺（以下簡稱退撫平臺）】

及基金管理局辦理資料介接事宜，將配合前開作業時程

儘速完成上線；退撫平臺系統上線時間，請以其公告資

訊為準。

(三)前開各項給付金額調增4%後之給與，預算支應如下：

１、以銓敘部為支給機關之中央公務預算機關所屬人員退

撫給與，依行政院112年11月7日主預字第1120103326A

號函修正下達之「中央政府各機關單位預算分配注意

事項」第8點（4）規定，屬於退撫新制實施前定期退

撫給與之經費預算，調增4%前之原應核發給付金額，

仍於銓敘部「公務人員退休撫卹給付」科目項下支

應；調增4%後應核（補）發之差額，另於「調整軍公

教人員待遇準備」科目項下支應。

２、非以銓敘部為支給機關之部分中央機關、公營事業及

地方各縣市政府之經費預算支應，請自行依相關規定

辦理。

３、前開調增4%前、後之原應核發給付金額、應核（補）

發之差額可於退撫平臺查詢。

(四)本次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，係自前開公（政）務

人員或遺族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機制實施後，第2

次依公（政）務人員退撫法律相關規定進行調整，請發

放或支給機關於發放作業時覈實核對調增後之發放金額

（應注意適用退撫案件之生效時間），俟確認無誤後，

再行發放。

四、各發放或支給機關或定期退撫給與領受人員，如對本次調

67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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整方案仍有疑問，可至銓敘部全球資訊網/退休資訊專區/

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方案Q&A-問答集項下，下載113

年1月1日定期退撫給與給付金額調整方案Q&A問答集參

閱。

正本：經濟部水利署各所屬機關
副本：本署各組室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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